Hermeneutics 釋經學 釋經學（或作解釋學）一名，來自希臘文動詞herme{neuo{，即「解釋」。
　　定義與範圍
　　我們可以給釋經學作個簡單的定義，即「解釋的原理」。直到近年，釋經學傳統地被視作研究解釋某些經文的規則或原理的學問，但這樣的定義過於狹窄；理由是︰第一，釋經學關注的，不僅是解釋某些經文，亦包括解釋及明白任何溝通和傳播的行動，無論是書寫的或口傳的，文字的或非文字的（如符號或象徵性的行動）。聖經的釋經學是解釋學的一個專門範圍，關乎解釋、明白及應用聖經的經文。第二，今天釋經學者不再滿足於解釋經文的規則，好像只要守著某些純粹的科學原則，人就能明白一樣；釋經學提出的問題更基本，亦更重要，他們要知道語言、意義、傳播，及理解的本質是什麼。
　　故此整個研究就有了不同的取向，它要知道整個解釋程序到底是怎樣的，那就牽涉語言哲學、意義的理論、文學理論、符號理論（semiotics），而對聖經解釋學來說，還包括了聖經和神學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亦不僅是要獲得「正確」解釋的原理，乃是要知道整個解釋的過程是怎樣的，怎樣才算為「正確」解釋的原理。事實上，解釋學要問的乃是，我們到底應不應該說某些解釋是「正確的」、「有建設性的」、「有效的」，或「負責任的」，這些說法到底能不能成立。第一步要知道的乃是︰在某一特定之閱讀、寫作，及理解的目的下，到底有什麼條件構成任何可能的解釋？
　　傳統釋經學關注的重要問題
　　聖經本身的時代。最早用「解釋學」一詞的學者是鄧侯亞（J. C. Dannhauer, Hermeneutica Sacra, Strasburg, 1654），但探討解釋本身及解釋過程的，在古代已有，聖經即是一例；每當人從自己的處境來應用昔日的傳統或作品，就必須加以解釋。耶穌是按舊約聖經來解釋祂的死亡，又按自己的工作來解釋舊約的聖經（路二十四25～27；希臘文︰dierme{neusen,「解釋」）；祂以自己的事工（路四21）來解釋賽六十一1～2。有人認為這樣解釋新約「成全」舊約，與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LinkToBook:TopicID=342,Name=Dead Sea Scrolls}）的pe{sher一樣，亦即以昆蘭社團當時的經驗和處境，來解釋舊約；把古經文應用在當下的處境，一直是解釋學關注的問題。米大示（midrash）即是拉比猶太教的「解釋」。拉比希列（Rabbi Hillel）據說曾立下解釋的七「理」（middo{th），但這七理對外人的意義不大，它們大多數是關於怎樣作邏輯的歸納與比較。
　　寓意法與預表法
　　寓意解釋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的理論與實踐，早於基督教前期便有。很多斯多亞派（Stoicism{\LinkToBook:TopicID=1114,Name=Stoicism}）哲學家對荷馬的作品十分推崇，但對於古代希臘宗教的神仙故事，就感到尷尬不已，好些斯多亞派及柏拉圖派（Platonism{\LinkToBook:TopicID=936,Name=Platonism}）的哲學家，便把這些神祇的活動重新解釋，說只是代表人或自然界某方面的特性而已。譬如說，有關亞波羅、紇拉神及坡賽頓神，他們說只是代表太陽、空氣，及水之現象而已。柏拉圖曾說到經文的「下層意識」（hyponoia），好些一世紀的作者稱此為allegoria。無論怎樣，這種解釋經文的方法，亦為猶太教圈子採用。斐羅（Philo{\LinkToBook:TopicID=926,Name=Philo}）畢生致力的，就是向受過教育的希臘人和羅馬人，解釋猶太教信仰。他覺得創世記頭幾章會叫希臘人難堪，因為太過擬人化（Anthropomorphic{\LinkToBook:TopicID=137,Name=Anthropomorphism 擬人說}）了，利未記獻動物為祭亦不為人所喜，他便藉著寓意法解釋，把它們一一化解。由此可知，寓意法早在基督教之前，便在希臘人和猶太人的圈子流行了。
　　寓意釋經法在教會中的地位一直不明確。俄利根（Origen{\LinkToBook:TopicID=880,Name=Origen}）認為保羅在林前十1～4把曠野的磐石等同於基督，事實上就是一種寓意法；不過歷代都有人反對以這段和加四22～26，當作寓意法釋經的先例，問題的關鍵點，是我們怎樣了解保羅的目的。很多人嚴格分開寓意法與預表法（typology）的解釋︰寓意法要視乎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配套，而預表法則視乎事件的配套；有人認為保羅在那兩段經文用的是預表法，不是寓意法。無可否認的是，保羅注意的雖是事件，概念非占主位，我們又應用什麼準則來作預表的解釋，卻又是另一堆問題了。
　　羅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約主後96年）為我們提供了早期基督教寓意釋經的實例。在解釋書二18的時候，革利免認為以色列探子給喇合一個記號，「給她一條朱紅線繩繫在屋前作記號，表明凡相信仰望上帝的人，都必靠賴主的血得救」（1 Clem. 12:7）。一世紀之後，亞歷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LinkToBook:TopicID=290,Name=Clement of Alexandria}）認為所有解釋聖經的人，都要從經文找到隱藏的意義，因為福音的奧祕是超越任何經文表面意義的。俄利根則認為，人先要從明顯或文法的意義入手，然後便要「從字義進入靈意去」；他看外在的事件及文法如人的身軀︰給予它魂之地位的，是道德的應用，而給予它靈之地位的，是屬靈洞察力。儘管俄利根努力指出經文字義或文法─歷史的重要性，他的寓意釋經法，實在與諾斯底主義者太接近了，同樣是竭盡所能的要從聖經找出「祕密的」意義。當時安提阿學派（Antiochene School{\LinkToBook:TopicID=141,Name=Antiochene School}）好些教父都反對這種釋經法，特別是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LinkToBook:TopicID=1154,Name=Theodore of Mopsuestia}）和屈梭多模（Chrysostom{\LinkToBook:TopicID=283,Name=Chrysostom, John}），他們都對亞歷山太學派（Alexandrian School{\LinkToBook:TopicID=115,Name=Alexandrian School}）的寓意解經大表異議，強調語言的研究應占優先。
　　聖經的多層意義與清晰度。中世紀修士把俄利根的三層意義發展為四層；最基本的意義（即所謂字面意思）給多加一層，乃是就寓意法或預表法，來衡量經文在救恩上的地位；這樣一來，解經者便可以按實際的情況，指出生活的指引（道德意義），然後再說明它與神永恆旨意的關係（類比意義，見Analogy{\LinkToBook:TopicID=124,Name=Analogy}）。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這種解釋法可能產生造就信徒的效果，但經文的基本意義常會給犧牲了，給各種敬虔的傳統淹沒。改教家極力指出，聖經可以自己對人說話，事實上，它正是評檢教會傳統是否合法的標準。路德（Luther{\LinkToBook:TopicID=750,Name=Luther, Martin}）與加爾文（Calvin{\LinkToBook:TopicID=249,Name=Calvin, John 加爾文}）均沒有輕看歷史與傳統的重要，但路德強調聖經的基本或文法意義很清楚（claritas Scripturae），不是隱晦難明的；加爾文則說聖經的原意只有一個（simplex），不是很多個。他們不是說不需要解釋學，剛相反︰路德在反對伊拉斯姆（Erasmus{\LinkToBook:TopicID=411,Name=Erasmus, Desiderius}）的理論時指出，只要我們運用適當的語言及參考書為工具，聖經自然會顯出它有建設性的果效；而加爾文所謂之「一」意義，正是指透過歷史、語意，及背景而獲得的意義。我們不應斷章取義地了解他們的要詞，以為他們說不需要釋經學。
　　舊約的地位。耶穌和最早期的基督徒，都肯定舊約的價值，認為它是具權柄的。到了二世紀，馬吉安（Marcion{\LinkToBook:TopicID=765,Name=Marcion}）本於保羅對福音與律法的解釋，企圖貶低舊約的地位，他的言論不為教會接受；當時釋經學努力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同時肯定舊約的完整，和指出它是為新約預備道路，以及為基督作見證（參聖經神學，Biblical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215,Name=Biblical Theology}）。
　　歷史批判的地位。十七世紀斯賓諾沙（Spinoza{\LinkToBook:TopicID=1107,Name=Spinoza, BenedictBaruch) de}）提出研究經文的作者、時間、背景和目的之重要性（即現代屬於「導論」範疇的問題）。一百年後，色姆勒（J. S. Semler, 1725～88）再進一步說，研究純歷史性的問題，不應把教義與神學的問題牽涉在內。但歷史及批判的問題，不需亦不應把神學問題置於不理，釋經學的理論，是要人有一個更廣的解釋領域，不是更狹隘的；實證主義式的衰減法釋經，其實是與釋經學所要求的敞開性相違背。同樣地，這種敞開性亦要求人重視歷史及批判研究的貢獻（見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LinkToBook:TopicID=213,Name=Biblical Criticism}）。
　　近代的觀點與方法
　　浪漫派解釋學。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LinkToBook:TopicID=1053,Name=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 Ernst}）的工作，為釋經學開創了新紀元。按浪漫主義（Romanticism{\LinkToBook:TopicID=1029,Name=Romanticism}）的傳統，釋經者的目的，就是要發掘經文背後的意義，讓人認識作者的心思，進而使人獲得具創見的經驗，經文就是透過這樣的經驗而活起來；他們看經文是人經驗的外顯。士來馬赫的釋經法承繼著亞士特（G. A. F. Ast, 1778～1841）和窩夫（F. A. Wolf, 1759～1824）的傳統，認為釋經是釋經者與經文之間具有循環反饋的作用；釋經者先要對整體經文的意義有初步的了解，但整體意義又必須建基於每一構成部分的了解，亦即它的用語及句子的分析；不過詞語和句子的意義同樣要視它的整體意義。循環反饋的意思，乃是部分意義決定它的全部意義，全部意義又決定它的部分意義，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釋經圈反饋」（hermeneutical circle）。再者，釋經者在解釋的過程，牽涉語言及心理兩個層次的運作在內；在語言的層次，釋經者自然要科學地運用文法及詞彙的知識；但在較深的層次，釋經者與經文作者之間，也必須進入心理和諧共振的關係。一個最基本的釋經學橋樑，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它的建築素材即「共同經驗」（Erlebnis）。
　　狄爾泰（Dilthey{\LinkToBook:TopicID=361,Name=Dilthey, Wilhelm}）把士來馬赫的方法向前推進一步，那就是「歷史了解」的問題。釋經者的目的，是要「在『我』裡面發現『你』」。它的意思是︰釋經者要在自己的生活經驗建立一個接觸點（或說是「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好叫他能接觸到經文；狄爾泰認為這個方法與自然科學的方法有分別，因為歷史了解與經文解釋，都是源出同一的人類歷史，這與純科學研究不一樣；所謂客觀性有很多類型，它們各有不同。自然科學所要求的是「知識」，解釋前人的話所要求的是「理解」（Verstehen）；理解不可能不帶著價值判斷，因為作者與解釋者同是歷史上的人物，他們同樣受著身處之歷史視野所影響。
　　本世紀浪漫派最重要的釋經學大師是培堤（Emilio Betti, 1890～1968）。培堤認為釋經學與社會的生活狀況，有密切的關係，假如人認識到任何的解釋都可以被糾正和更新的話，人與人之間就會有更大的忍讓。他與士來馬赫一樣，都認為釋經學是回溯到創作起點的過程，亦是我們由經文走回產生經文之經驗的歷程。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LinkToBook:TopicID=435,Name=Existentialism}）和現象學的解釋學。早期海德格（Heidegger{\LinkToBook:TopicID=544,Name=Heidegger, Martin}）認為，我們若不從某個特定的視野來開始，根本就不可能作任何解釋。海德格說，人必然是本於他身處的環境，從而定出他要的目的，這就是所謂「前理解」，它成了解釋學的重要課題。在神學上，布特曼（Bultmann{\LinkToBook:TopicID=241,Name=Bultmann, Rudolf}）對此是部分同意海德格的觀點。布特曼認為，聖經對神及人的描述相當籠統，而這些描述只屬聖經表層的或次要的資料；他認為聖經最重要的目的是存在的和實用的，就是呼召人的意志作出合宜的態度與回應。舉例說，「神要審判世界」一語，它的要義不在乎將來世界要發生什麼樣的事件，而是要人在現今便活出對神負責任的態度。「耶穌是主」一語說的，不是基督的身分，而是承認祂是我的主，引導及管理我的生命（參神話，Myth{\LinkToBook:TopicID=824,Name=Myth}）。
　　存有論的解釋學。與上述有關卻不盡相同的解釋學理論，是拒絕把一切意義與真理都簡化至個人經驗範疇內的存有論解釋學。海德格晚年的作品，以及他的學生嘉達美（Hans-Georg Gadamer，1900年生），希望藉著研究真理顯露與語言和意義的關係；在那種時刻，人會特別留意透過藝術投射及傳遞之世界實體。在神學，孚克斯（Ernst Fuchs, 1903～83）特別注意比喻呈露出來的敘述「世界」，讀者進入的是這樣的世界，也深深被這種世界抓著；現在釋經學的核心，不是釋經者怎樣努力鑑證經文，而是經文怎樣鑑證它的釋經者了；換言之，必須先被經文來「翻譯」我們，然後我們才能翻譯經文。因此對嘉達美和孚克斯來說，解釋學的首務，不僅是採用正確的方法了，他們的解釋學有時被稱為「新」解釋學。
　　社會批判解釋學。培堤不僅在社會科學多有建樹，在解釋學上亦屢有創見，他特別叫人留意解釋經文時，「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在某種社會前設與風俗的傳統下，利益的關注會使某種解釋看起來像是「自然的」解釋。舉例說，近代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724,Name=Liberation Theology}）及婦女釋經學（參婦解神學，Feminist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458,Name=Feminist Theology}）就是利用聖經論到奴隸、女人，或貧窮的經文來作模式。新馬克斯主義的社會理論及哈伯馬斯（J. Habermas，1929年生）的理論，亦常被人利用以達此目的。好些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亦常叫人重讀聖經，以現在人身處的社會掙扎或實際行動（Praxis{\LinkToBook:TopicID=950,Name=Praxis and Orthopraxis 實際行動與正確行動}），作釋經的角度。薛君度（Juan Luis Segundo，1925年生）認為這是有需要的，目的不在化除釋經上的神話，而是化解積習已久的錯誤意識形態；他們拒絕西方傳統大部分的學術成就，稱之為象牙塔的果實，未能反映出足夠的「意識質疑」。
　　聖經解釋學與一元性及多元性的問題。近代人對聖經解釋學的興趣再度高漲，與解經界兩個主流的興起，有很大的關係，它們就是再編批判學（redaction criticism），和正典批判學〔canon criticism；參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LinkToBook:TopicID=213,Name=Biblical Criticism}）〕。
　　1.1940年代聖經神學圈內流行的救恩歷史（Salvation-History{\LinkToBook:TopicID=1041,Name=Salvation-History}），強調聖經的整體性和一致性；自1950年代中葉起，人卻愈來愈注意聖經不同作者或編者特有的神學觀點；再編批判學要人留意聖經思想的多元性。2.但多元的神學思想卻同屬一本正典內；叫它們具有正典意義的，正是它們的共存性和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關注這層次之意義的學問就是正典批判學，代表人物是查爾茲（Brevard Childs， 1923年生）。
　　近代聖經釋經學就這樣捲入兩方面的掙扎，舉例說，我們解釋耶穌與保羅的時候，必須把他們分開來，各按他們自己的條件來解釋，不能混為一談；他們的話均是針對獨特的牧養及歷史處境而發，在同一正典內，不能為了統一性而犧牲他們的獨特性，把任何人的看法視之為開啟整個福音信息之鑰也不適合。現代釋經學者努力解決的問題，乃是怎樣公平地處理聖經的一元性和多元性。
　　其他解釋學的方法。我們不可能在本短文內，列出現代解釋學者竭力研究的方法。早期里克爾（Paul Ricoeur，1913年生）的作品，探討「質疑」的地位；他不是本於馬克斯的思想（Marxism{\LinkToBook:TopicID=771,Name=Marxism and Christianity}）來作此研究，乃是本於弗洛伊德，後者認為人在解釋自己的夢、符號及語言的時候，有自我欺騙的可能〔參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LinkToBook:TopicID=352,Name=Depth Psychology}）；宗教心理學（Psychology of Religion{\LinkToBook:TopicID=970,Name=Psychology of Religion}）〕。里克爾後期的作品，則研究隱喻（metaphor）和符號理論（semiotics）；他非常注意文體解釋和聖經解釋，以及讀者怎樣積極創造意義（讀者反應解釋學）。除了認為解釋是努力明白的過程之外（與知識理論有關），現在我們有的解釋模式也多樣化起來，如經文行動或閱讀過程等。這些不僅是一時的學術潮流，也反映出解釋學原本就牽涉在內的問題。聖經解釋永遠不會代替聖經的專門研究，正如聖經解釋學永遠也不應再從這些科際研究的問題給隔絕起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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